山东社科决策咨询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聚焦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推动形成一批前瞻性、针对性、应用性强的决策建议，更好发挥人文社科在决策咨询方面积极作用，设立社科决策咨询项目。
第二条 社科决策咨询项目（以下简称咨询项目）是人文社科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问题导向、顶层设计、公开遴选、择优扶持的原则，由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统筹项目选题策划、咨询项目评估及成果转化应用，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章  选题策划
第三条　咨询项目选题遵循服务决策需求的原则，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为切入口，提出具有全局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选题，引领社科工作者应用对策研究方向，引导提供决策建议，丰富决策思路。
第四条  咨询项目选题来源：
1.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最新讲话精神；
2.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课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省委常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或省领导直接提出的课题；
3.省委省政府各类发展规划、重大会议和重要文件中明确的重大推进事项在推进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4.省委宣传部、省直其他部门交办或委托的课题，或落实有关重要政策文件需要延伸研究的项目；
5.省社科联党组交办的或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提出的其他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五条  咨询项目选题确定后，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后续以“揭榜领题”或直接委托形式由承接单位或个人（团队）具体实施。
第六条  揭榜领题。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对策方案，社科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社科领域专家学者由科研实力较强的单位或个人（团队）自愿参加；
第七条  委托项目。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决策亟需等提出重点课题项目，直接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团队）实施。
第八条  以上两种形式均不进行专家评审，由省社科联学术部进行初核通过后，即可启动项目研究。
第九条　通过初核项目名单经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专委会审核后，对外公开发布。
 
第四章 条件审核
第十条  项目实施计划应具有可行性，路径清晰，确保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第十一条  项目确定结果为推出有深度、有分量、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决策咨询报告、策划方案等。
第十二条  通过初核项目，由项目承接方与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签署协议，明确相关责任义务，为后续工作提供保障。
第五章  项目结题
第十三条  咨询项目突出短平快特点，结题报告一般应自协议签署日起在发布后30天内提交相应结题报告，特殊选题一事一议确定具体研究时间，但最长不超过60天。
第十四条  报告一般以课题组的名义署名。主要研究者和撰写人署名可附文末，课题组人数原则上控制在6人以内。
第十五条 结题报告由省社科联学术部择优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推荐至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参考。项目承接方也可自行通过正规渠道报送结题报告，同时标注“山东社科决策咨询项目”字样。
第十六条  1.围绕项目开展的科研成果，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或编辑出版学术专著，并注明“山东社科决策咨询项目”字样,或被省级以上信息专报采用，即可申请结项。
2.结题报告有以下情形即视作通过并颁发结项通知，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肯定性批示；省级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在决策、政策制定等方面予以采纳吸收等。
第六章  成果应用
第十七条  省社科联学术部将及时收集省领导对决策建议的批示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反馈；对课题研究报告中所提建议和意见的采纳情况进行跟踪。对有价值且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将组织课题延伸研究。
第十八条  建立咨询项目年度评估评价机制，跟踪结题报告现实转化应用效果，综合评价对策，建议实施结果，不断改进科研工作，提升科研效果。
第十九条  对无故不开展研究，或所提交成果与项目申报书严重不符，以及违反学术诚信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作出处置。
第二十条  结题报告通过的项目，省社科联采取后资助方式按重大课题项目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加强对结项情况的综合评估，揭榜或委托项目3次未形成结项报告的，取消其负责人和团队成员1年内申报资格。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社科联学术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两年。
